大渡口区居民申请因私出国（境）证照及签注须知

一、申请条件

凡常住户口在我区的居民因私出国（境）申请办理护照、赴港澳台地区办理通行证及签注、或工作单位在我区的人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申请赴港澳地区从事商务活动，可直接到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出境管理科申请办理《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及《签注》。

二、申请出国护照

1、交验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以及其他户籍证明的复印件。

2、提交填写齐全的《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3、申请护照到期换发应提交护照原件和复印件；护照遗失补发，提交报案证明，然后登报声明作废后再补办。

4、申请护照、到期换（补）发，申请人本人都必须到分局出入境管理科接待受理大厅办理。 

三、申请赴港澳

（一）、申请赴港澳地区旅游，办理通行证和“G”旅游签注。
    1、交验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提交填写齐全的《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3、首次申请，除未满16岁或已满60岁外，申请人本人必须到出入境接待受理大厅办理。

4、在同一受理部门，持用同一本往来港澳通行证再次申请个人港澳旅游签注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人提交委托书，交验本人及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5、申请人在一年之内第四次以上（含第四次）申请赴港澳个人旅游的，每次本人必须到出入境接待受理大厅办理。

（二）、申请赴港澳探亲，办理通行证和“T”探亲签注。

1、交验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提交填写齐全的《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3、提交申请人与被探望人员的亲属关系证明和被探望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回乡证复印件。

4、首次申请，除未满16岁或已满60岁外，申请人本人必须到出入境接待受理大厅办理。

5、在同一受理部门，持用同一本往来港澳通行证再次申请个人港澳旅游签注可以委托他人办理；被委托人提交委托书，交验本人及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三）、申请赴港澳商务，办理通行证和“S”商务签注。

1、凡在大渡口辖区的企业（单位）或我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赴港澳商务，应先向出入境管理科申请办理商务登记备案。

2、受单位派遣申请赴港澳商务的人员，除必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填写齐全的《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外。应提交《港澳商务登记备案回执》原件和单位派遣函，可办理三个月多次或一年多次的商务签注。

3、未办理登记备案的单位人员，每次均交验经年检的工商执照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有关登记证书和税务证明、社会保险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单位派遣函，只能办理三个月一次的商务签注。

4、个体工商户申请赴港澳商务，交验经年检的工商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只能办理三个月一次的商务签注。

（四）、申请赴港澳团队旅游，办理通行证和“L”旅行签注。

    1、交验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提交填写齐全的《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3、可由旅行社工作人陪同申请办理，也可自己申请办理后，将领证回执交旅行社领取证件。

    4、首次申请，除未满16岁或已满60岁外，申请人本人必须到出入境接待受理大厅办理。

  （五）、申请就学、就业、培训，办理通行证和“D”逗留签注。

除了基本材料外，应提交的相关的资料，可电话咨询。 

（六）、办理通行证和“Q”其它签注。

如治病、奔丧、诉讼、应试、处理产业、学术交流等特殊事由申请赴港澳的，应提交的资料可电话咨询。

（七）、申请赴港澳定居，办理前往港澳通行证

  1、交验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提交填写齐全的《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3、提交与定居有关的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四、申请赴台湾地区

1、交验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提交填写齐全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表》和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两张。

3、提交有效的入台许可证明或经过确认能够入台湾地区的有关证明和复印件。

4、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

五、台湾居民申请居留签注

凡来我区探亲、就业、投资办企业等台湾居民，需办理居留延期的，可直接到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接待受理大厅申请办理，所需提供的证明及资料请电话咨询。

六、申请办理证照及签注程序 

护照：居民申请---出入境管理科受理---审核---市局出入境管理局审批---制证。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居民申请---出入境管理科受理---复核---审批---市局出入境管理局制证。

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及签注：居民申请---出入境管理科受理---复核---审批---市局出入境管理局制证。

七、办结时限和领取时间

证件办结时限为5个工作日，预约领证时间为办结后1-5天。
八、领证方式
本人申请邮政特递；本人或授权委托他人到大渡口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接待受理大厅领取。

九、办公地点

大渡口区松青路92号（区房管分局旁）

十、投诉电话：89167228      咨询电话：8916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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